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鄞科〔2023〕18号 

 

 

各科技服务机构： 

现将《鄞州科技大市场入驻机构管理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宁波市鄞州区科学技术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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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鄞州科技大市场(以下简称“大市场”)入驻

机构的服务行为，维护市场工作秩序和服务形象，保障市场各类

主体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
技术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意见》，结合上级

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与大市场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入驻机构，是指在管理主体——宁波市

鄞州区科学技术局(以下简称“区科技局”)的指导下，通过大市

场向鄞州区企业提供技术转移、技术交易、技术推广、科技咨询、

知识产权、科技金融、人力资源、研发检测、创业辅导、培训、

会计及法律等中介服务的机构。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开展的技术

对接、项目对接、产业对接等服务的机构为主要机构；以促进企

业科技创新开展的科技咨询、知识产权、科技金融、人力资源、

创业辅导、会计及法律等服务的机构为辅助机构。 

第二章  入驻对象 

第三条  入驻机构类别 

(一）技术转移机构。主要包括从事技术市场中介工作的机

构或掌握可转移资源的各类组织，包括高校、科研院所中的技术

转移机构。 

（二）技术服务机构。主要包括为技术交易、成果转化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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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服务的各类机构，如专利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

所、人力资源机构、研发检测机构等。 

（三）金融服务机构。主要包括科技银行、券商、风投、天

使、担保及小额贷款机构等。 

（四）培训咨询及评估服务机构。主要包括培训机构、科技

咨询机构、资产评估机构等。 

(五)其他服务机构。主要包括各行业协会、高校联盟、校

友会等。 

第三章  入驻条件 

第四条  机构入驻条件 

（一）属于本办法第三条中的类别。 

（二）具有相关专业资质、专业服务能力。 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、健全的执业规则以及其他相

应的管理制度，无严重失信记录。 

第四章  入驻程序 

第五条  入驻申请 

（一）填写《鄞州科技大市场入驻申请表》、《鄞州科技

大市场入驻机构从业人员信息登记表》、《鄞州科技大市场入

驻机构承诺书》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提供单位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

等相关证件（原件核对，复印件留底），向大市场提出入驻申请。 

（二）根据机构提交的相关材料，经评审确定入驻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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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签订协议 

（一）入驻机构与大市场本着平等互利、诚实守信、合作共

赢的原则签订入驻协议，入驻机构自愿入驻大市场，成为大市场

第三方服务机构，为鄞企科技创新服务。通过协议明确双方的权

利和义务，确定工作目标和任务。考核优秀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及

房租补助。大市场为入驻机构免费提供公共服务场所（会议室、

多功能厅、洽谈室、路演厅、直播室等）。 

（二）入驻机构与宁波市鄞工大数据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

协议，房租、物业及水电费由宁波市鄞工大数据有限公司按标准

收取。大市场内其他后勤保障服务由宁波市鄞工大数据有限公司

提供。 

第五章  考核评价 

第七条  考评制度 

大市场对入驻机构进行年度工作考核，包括服务能力、技术

交易、数字服务、服务效能、工作配合等相关内容。对入驻机构

实行一年一考核，入驻协议三年一签。 

第八条  考核对象 

实体入驻大市场的机构（不包括科技招商项目、高校院所转

移中心、协会、与区科技局签订相关协议的项目）。 

第九条  考核时间 

每年年底对入驻满半年及以上的机构进行考核。 

第十条  考核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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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考核对象根据考核要求准备相关材料； 

（二）大市场组织有关人员对考核材料进行审核； 

（三）根据考核要求进行评分； 

（四）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5 个工作

日，公示期内如有异议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后给予重新考核认

定；如无异议的以公示内容为准。 

第十一条 考核机构 

考核工作由大市场具体负责。 

第十二条 考核形式 

根据考核标准，由大市场进行量化评分。分别按《主要机构

考核标准》（见附件一）和《辅助机构考核标准》（见附件二）

进行打分，两者总分值均为 100 分。 

第十三条 考核需提交的材料 

（一）鄞州科技大市场入驻基本情况表； 

（二）相关数据（包括财务、合作、专利等）； 

（三）各类服务或相关合作协议复印件； 

（四）举办活动的场地申请、签到表、活动照片等材料； 

（五）被考核对象内部管理制度； 

第十四条  考核结果 

考核结果分 A、B、C、D、Ｅ五类，考核得分在 90-100 为A

类，80-89 为 B 类，70-79 为 C 类,60-69 为 D 类,60 分以下

为Ｅ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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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奖惩制度 

（一）主要机构考核结果为Ａ、Ｂ、C 三类的分别给予 8 万

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的奖励。 

（二）辅助机构考核结果为Ａ、Ｂ、C 三类的分别给予 5 万

元、3 万元、2 万元的奖励。 

（三）主要机构和辅助机构考核为A、B、C三类的分别给予10、

8、6元/平方米/月的房租补助，最高补助不超过5万元。 

（四）考核结果为Ｅ类的机构，限期整改。 

（五）对连续二年考核结果为Ｅ类的机构，根据协议约定予

以清退。 

第十六条  被考核对象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予以清退 

（一）被查实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。 

第十七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中介机构管理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 

第六章  日常管理 

第十八条  入驻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本办法，按照“独立自律、公正高效、公平竞争、诚信

守法”的原则，遵守执业规则和职业道德，依法开展中介业务，

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其他责任。 

第十九条  入驻机构在协议期内不能继续履行协议的，或协

议期满需要续驻的，应提前二个月向大市场提出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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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入驻机构需按照大市场有关规定的业务范围，在

指定的区域开展活动。不得擅自改装或改变分配区域用途，不

得转租给第三方。 

第二十一条  入驻机构及其执业人员应当遵守大楼业主单位

制定的保洁、消防、保安、公共场所使用等方面的有关规定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鄞

州科技大市场入驻机构管理办法》(鄞科【2022】33号)和《鄞

州科技大市场入驻服务机构考核办法》(鄞科【2022】34号)同

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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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主要机构考核标准 

 
 

项 目 标准分 打 分 细 则 

服务能力 15分 

1、固定办公人员 2人及以上（2分），5人人及以上（4

分），10人及以上（7分）； 

2、服务收入 300 万以上（8 分），服务收入 100 万

至 300万（含）（6 分），服务收入 50 万至 100 万

（含）（3分）。 

技术交易 30分 

促成 1000 万以下的技术交易额（10分）；促成 1000 

万至 5000 万（含）的技术交易额（20 分）；促成 

5000 万以上技术交易额（30 分）； 

数字服务 8分 

1、入库企业会员数 5 家（2 分）； 

2、入库专家数 5 个（2 分）； 

3、入库技术需求5项（2分）； 

4、入库技术成果数 10 项（2 分）； 

服务效能 42分 

1、机构组织企业参与活动15人次（5分），30人次（10

分），80人次（15分）； 

2、机构主办活动3场（12分）； 

3、机构协办活动2场（5分）； 

4、帮助企业获得政府项目或荣誉3项（10分）； 

工作配合 5分 
1、提供大市场杂志新闻素材3篇（3分）； 

2、积极配合大市场做好各项工作（2分）。 

备注：所有考核内容按比例打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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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辅助机构考核标准 

 

项 目 标准分 打 分 细 则 

服务能力     15分 

1、固定办公人员 2人及以上（2分），5人人及以上（4

分），10人及以上（7分）； 

2、服务收入 200 万以上（8 分），服务收入 100 万

至 200万（含）（6 分），服务收入 50 万至 100 万

（含）（3分）。 

技术交易     24分 
促成 500 万以下的技术交易额（15分）；促成 500万

以的技术交易额（24 分）；  

数字服务     8分 

1、入库企业会员数 5 家（2 分）； 

2、入库专家数 5 个（2 分）； 

3、入库技术需求5项（2分）； 

4、入库技术成果数 10 项（2 分）； 

服务效能    48分 

1、机构组织企业参与活动20人次（6分），40人次（10

分），80人次（16分）； 

2、机构主办活动3场（12分）； 

3、机构协办活动2场（8分）；  

4、帮助企业获得政府项目或荣誉3项（12分）； 

工作配合   5分 
1、提供大市场杂志新闻素材3篇（3分）； 

2、积极配合大市场做好各项工作（2分）。 

 

备注：所有考核内容按比例打分。 
 

 

宁波市鄞州区科学技术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25日印发 


